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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性、实体与本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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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要〕 莱布尼茨法则和连续性原则是界定 “同一性”概念的基本预设，哲学史上一些

著名的思想实验揭示了这两条预设的缺陷和限度。“同一性”“实体”与 “本质”是相互纠缠

的三个概念，这种纠缠关系使得莱布尼茨法则和连续性原则无法严格化。通过比较某些思想实

验和实例，可以显示日常语言就同一性做出的某些隐含预设，并进而显示作为哲学问题的同一

性问题的某些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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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同一性诸问题

同一性概念导致许多迷人的问题。我们从三

个直观的例子入手。
例一: 阿基米德用某种方法计算圆周率，两

千年后莱布尼茨用另一种方法计算圆周率，二人

所计算的圆周率是不是同一个?

例二: 一个电子进入一个原子壳层 ( atomic
shell) ，稍后一个电子离开这个原子壳层，进入的

电子与离开的电子是不是同一个?

例三: 暑假开始时，韩梅梅的母亲把梅梅送

入某夏令营; 暑假结束时，韩妈妈把梅梅接回。
入营的梅梅与出营的梅梅是不是同一个?

例一有确定的答案: 是同一个。圆周率是实

数，而关于实数的同一性有严格的界定，基于明

确的约定和严谨的推理，数学家给出笃定的答案。
要点在于，此例中的 “同一性”概念是良好界定

的，良好界定的问题导致确定的答案。

例二同 样 有 确 定 的 答 案———答 案 是 “不 确

定”。基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预设，我们无法了

解在原子壳层内部发生了什么，由于关键信息缺

失，我们无法确定进入的电子与离开的电子是同

一个还是两个。要点在于，此例中的 “同一性”
概念同样是良好界定的，由于关于事实的知识不

足，问题的答案是 “不确定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这个“不确定”是最终答案，除非量子力学的基

本理论发生根本变革，这个答案是无需修正的。
因此，这个答案——— “不确定”———是确定的。

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说，例三是简单而无聊的

问题。入营的梅梅与出营的梅梅当然是同一个。
我们承认，在出营时梅梅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例如，

入营时她穿着一条干净裙子，出营时已经脏得不

成样子; 入营时她肤色苍白，出营时黑里透红，

等等。从莱布尼茨法则的角度看，确实有些属性

是入营的梅梅满足而出营的梅梅不满足的，但是，

我们决不会因此说此梅梅不是彼梅梅。问题在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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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出于什么原则 ( 或背景) 得出结论的? 与前

两个例子相比，此例有两个特点: 其一，关于两

个人是否同一，我们从来未曾建立精确而严密的

标准， “同一性”概念没有良好界定; 其二，关

于在夏令营中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没有掌握充分的

信息，这些信息对我们的回答是有影响的。这两

个因素削弱我们的自信，一旦凝神于如上因素，

我们即陷入哲学。
从哲学的角度说，例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

题。梅梅 的 某 些 属 性———例 如 衣 服、肤 色 等 等

———是可以变的，属性变化不会使梅梅变成另一

个人; 另一些属性是不可以变的，如果这些属性

变了，我们会说我们面前的人不是梅梅。至于这

些不变的属性是哪些，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答案的，

例如指纹、DNA、虹膜等等，但是，在哲学上我

们尚无可信的答案。无论如何，可变属性与不可

变属性的区分是要紧的，这是因为，日常语言是

描述“变化”的语言，如果没有 “不可变”的属

性，我们无法理解和言说 “变化”。不可变的属

性与同一性是相互界定、互为基础和前提的两个

概念，即使我们无法严格地区分可变的和不可变

的属性，我们依然保留这两个概念。
实际上，例三源自几个著名的哲学问题。这

些问题与例三的关联以及这些问题的内部关联，

可以揭示我们的日常语言和哲学讨论对 “同一

性”及相关概念所做出的隐含预设。
例四 ( “沼泽人问题” ) : 戴维森在沼泽中，

站在一株枯树旁，一道闪电击中枯树，结果戴维

森被粉碎为元素，而枯树变成了戴维森的复制品。
这个复制品 ( 称为“沼泽人” ) 的各种属性和表

现均与戴维森相同，它走出沼泽，遇到戴维森的

朋友并打招呼，回到戴维森的家里，续写戴维森

的论文，等等。在旁人看来，沼泽人与戴维森全

无差别。我们是否会说，沼泽人就是戴维森?①

单看结论，例三与例四相反: 在例三中，我

们明明看到入营的梅梅与出营的梅梅有诸多不同，

但我们偏偏说二者是同一个人; 在例四中，我们

明明看到入沼泽的人与出沼泽的人全无差别，但

我们偏偏说二者是两个人。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，

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结论是相反的? 为了回答这个

问题，我们构造一个 “中间态”，这个中间态的

表述框架与例三相同，而逻辑结构与例四相同，

以此显示出贯穿于例三与例四中的共通原则。一

般而言，当我们需要比较两个例证 ( 或思想实

验) 时，构造中间态通常是有益的。
例五: 韩妈妈把梅梅送入夏令营，韩妈妈不

知道的是，这所夏令营是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前哨

基地。梅梅入营后，外星人对梅梅进行 3D 扫描，

然后以一株枯树为原料 “打印”出梅梅的复制

品，复制品的各种属性均与梅梅相同，而原初的

梅梅被粉碎为元素。夏令营结束时，韩妈妈接走

的是梅梅的复制品，当然，在韩妈妈看来，她接

走的就是梅梅本人。
例三与例五的差别一目了然: 在例三中梅梅

的身份保持连续性，而在例五中这种连续性消失

了。抽象地重述例三，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序列

〈M0，M1，M2，…，Mn〉，其中每一个 Mi 对应 ti
时刻的梅梅，特别地，M0 即入营的梅梅，Mn 即

出营的梅梅。对于每一对相邻的 Mi 和 Mi+1，二者

充分相似且身份同一。根据同一性关系的传递性，

M0 与 Mn 身份同一，即入营的梅梅与出营的梅梅

是同一个人。这样一个系列 ( /链条) 的存在保

证了梅梅的身份同一性，也就是说，同一性以连

续性为根据。但是在例五中，连续性被破坏。当

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模式刻画原初的梅梅及其复制

品时，我们得到两个序列，而非一个序列。存在

着一个时刻 tj，在这个时刻，原初的梅梅不复存

在，而复制品诞生，即一个序列在此终止，而另

一个序列由此开端。因此，例五中有两个梅梅，

而非一个。例五的重要之处在于，其逻辑结构与

例四相同，通过例三与例五的比较，我们实现了

例三与例四的比较。熟悉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

名理论的读者会这样表述例三与例五的差别: 在

例三中存在一条因果链条决定了此梅梅即彼梅梅，

而在例五中 ( 及例四中) 不存在因果链条。这种

说法当然是正确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小心，历史因

果命名理论并不是一种严格的理论，我们最好把

它视为一个比喻。
如上比较显示了我们关于同一性概念的两条

预设。其一是莱布尼茨法则。当我们试图回答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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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戴维森在 1986 年的一场著名演讲中提出沼泽人问题，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引发复杂争论。戴维森引入这个思想实

验的目的是考察“思想”与所谓的“内在状态”之间的关系。在戴维森看来，虽然沼泽人与戴维森的内在状态

相同，但是沼泽人并没有思想。本文从另一个角度使用这个思想实验，以 “同一性”为焦点 ( Davidson，D．
Knowing One’s Own Mind，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，1987 ( 3) ，pp． 441－
458) 。本文关于沼泽人问题的想法受惠于博士生徐汉南同学。



个对象是否同一时，我们诉诸二者各自的属性，

如果诸属性重合，则二者同一; 其二是连续性原

则。若存在一个序列勾连二者，而序列中的每一

对相邻项都被视为同一，则二者同一。我们在日

常生活中和哲学讨论中频繁地诉诸这两条原则。
必须承认，这两条原则都是含混的，不仅它们的

表述是不严格的，而且在实际应用中，我们从来

没有严格地遵循它们; 同时也要承认，这两条原

则是必要的。这是因为， “同一性”是一个本体

论概念，无法直接检验，为了应用这个概念，我

们必须以某种方法使它与现象界发生关联，莱布

尼茨法则和连续性原则都是建立关联的方法。两

条原则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，例三和例四各自显

示了这种冲突; 二者之间也有关联，在连续性原

则内部，当我们试图检验一对相邻项是否同一时，

我们不能再诉诸连续性原则，而只能诉诸莱布尼

茨法则。

二、莱布尼茨法则与连续性原则

莱布尼茨法则规定，两个对象 A 与 B 是同一

的，当且仅当，A 所具备的属性与 B 所具备的属

性重合。例三和例四分别从两个方向显示了莱布

尼茨法则与我们对同一性概念的实际使用之间的

冲突。例三表明，两个对象在属性上不重合，但

是二者被视为同一; 例四表明，两个对象在属性

上重合，但是不被视为同一。
显然，莱布尼茨法则 “不好用”，我们尝试

对它进行适当的修订和补充。所谓修订，即不再

以两个对象在“全部”属性上重合为二者同一的

充分必要条件。例如，我们把某对象的属性分为

“本质属性”和 “偶然属性”两类，放弃 “两个

对象在‘全部’属性上重合”的要求，而仅仅要

求“两个对象在 ‘本质’属性上重合”; 所谓补

充，即在莱布尼茨法则之上附加其他技术手段，

从而得到同我们对同一性概念的日常使用和哲学

讨论相契合的结果。直白地说，我们要做的就是

给莱布尼茨法则 “打补丁”，而连续性原则即打

补丁的结果。
严格地表述连续性原则是困难的，这是因为，

我们关于这条原则的理解包含某种说不清的循环。
简单地说，当我们试图严格地表述连续性原则时，

我们需要诉诸于 ( 至少隐含地依赖于) 对 “构成

世界的实体”的基本预设，而这种基本预设恰好

是连续性原则所试图建立的———这是难以克服的

恶性循环。实际上，莱布尼茨法则也是难以严格

表述的，困难同样在于这种恶性循环。无论如何，

我们满足于粗线条的表述，这样一种表述足以显

示连续性原则与莱布尼茨法则之间的内在关联，

以及两种原则所面临的基本困难。
抽象地说，当我们试图断定两个对象 A 与 B

同一时，我们预设了一个抽象的实体 X。为了避

免陷入悖论，我们最好假定，“X”仅仅出现在元

语言中，而不出现在对现象界的描述中，惟有

“A”和“B”出现在对现象界的描述中，也就是

说，“A”和 “B” ( 而非 “X” ) 充当命题所言

说的对象，充当名称的 “指称”。如果单纯以描

述我们的生活经验为目的，“X”是一个冗余的哲

学预设; 仅仅出于概念体系的健全，它才是一个

必要的预设。
作为一个抽象实体，X 是这样发挥作用的。

对象 A 与 B 是同一的，当且仅当，A 是 X 在现象

界的一个具体的“呈现” ( 或者说，A 是 X 在某

一个具体世界中的 “切片” ) ，而 B 是 X 在现象

界的另一个具体的 “呈现” ( 或者说，B 是 X 在

另一个具体世界中的 “切片” ) 。于是，两个对

象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还原为实体与对象之间的

“呈现”关系。用奎因的术语说，A 是 X 的一个

“相” ( stage) 。〔1〕直观地说，我们可以两次踏入同

一条河流 ( 河流之实体) ，但是无法两次踏入同

一条河流的两个不同的 “相”。
以上叙述显示了“实体”与 “同一性”之间

的纠缠，当我们追求对同一性原则的严格表述时，

这种纠缠有恶化为“循环定义”的危险。
以“实体”概念为基础，重新表述莱布尼茨

法则和连续性原则。莱布尼茨法则说，两个对象

A 与 B 是同一的，当且仅当，A 所具备的属性与

B 所具备的属性重合。重述之后，这条法则变成，

一个对象 A 是实体 X 的一个相 ( 呈现 /切片) ，当

且仅当，A 具备实体 X 的本质 ( haecceity ) 。于

是，判定 A 与 B 是否同一，转换为判定 A 与 B 是

否具备同一个实体 X 的本质。显然，莱布尼茨法

则预设了实体与本质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，

即一个实体的本质是 “严格刚性的”。这个转述

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。其一，我们不再关心

对象的 “全 部 属 性”，而 关 心 实 体 的 “本 质”，

“偶然 属 性”被 放 弃 了; 其 二，对 象 可 以 变 化

( 属性可以不同) ，但是实体不变 ( 实体的本质是

严格刚性的) 。
重述 之 后，我 们 引 入 了 “本 质”的 概 念。

“本质”的概念是必要的，因为它为 “实体”的

概念提供依据; “实体”的概念是必要的，因为

我们需要用它解释现象界在稳定中变化、在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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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稳定。“本质”概念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质朴

理解契合，但是，它也是一个哲学预设，无法还

原为经验属性。与属性不同，本质不可观察、不

可实证。例三和例五显示了 “本质”与 “属性”
之间的断裂。在例三中，比较入营前的梅梅与入

营后的梅梅，某些属性变了，某些属性没变。我

们自然地得出结论: 变的属性是偶然属性，而没

变的属性是本质，因为本质没变，所以此梅梅即

彼梅梅。我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说法，困难在于，

哪些属性构成了“本质”呢? 我们希望在全部属

性中划分出一个明确的子集，把这个子集称为

“本质”，于是，属性被分割为两个部分，一部分

是本质的 ( 固有的 /内在的) ，另一部分是偶然

的。但是这种划分行不通，因为所有的属性都是

平凡的经验属性，我们找不到一种可行的通用方

法进行划分。在某些场合，某些属性被视为 “本

质的”，在另一些场合，另一些属性被视为 “本

质的”。在例五中，困难更加明显: 比较入营前

的梅梅与入营后的梅梅，二者的属性重合。如果

本质是由属性构成的，二者的本质理应相同，于

是二者是同一的，但是，我们的结论却是二者不

同一。这 说 明， 本 质 无 法 “严 格 地”还 原 为

属性。
如何克服本质与属性之间的断裂? 我们既不

能彻底放弃本质，也不能以属性定义本质，唯一

的出路是，以某种“不严格的”方式勾连本质和

属性。在维特根斯坦的 “摩西问题”〔2〕启发下，

塞尔设计了簇摹状词理论。〔3〕这种理论的基本主张

是，每一个专名对应于一簇摹状词，如果某对象

满足这些摹状词中的大多数 ( 或者说，在很大程

度上满足这些摹状词) ，则此对象即此专名的指

称。以“实体—本质”的术语重述簇摹状词理论

的要点: 我们依赖属性确定实体，在全部属性中

确定一个“关键”子集作为鉴别的依据，然而，

我们并不要求这个子集中的 “全部”属性都被对

象所满足，只要满足“大多数”属性 ( 或 “在很

大程度上”满足这些属性) ，则此对象是此实体

的一个相 ( 呈现 /切片) 。
在贝克与海克 ( G． P． Baker ＆ P． M． S． Hac-

ker)〔4〕和舒尔 特 ( Joachim Schulte )〔5〕等 人 看 来，

塞尔的簇摹状词理论基于对维特根斯坦 “摩西问

题”的误读，而且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。无

论如何，塞尔在一个关键环节上是正确的: 在以

属性为鉴别对象的依据时，需要保持宽松 ( loose-
ness) 。直观地说，我们确实需要在全部属性中划

分出一个关键子集作为鉴别依据，但是这个子集

的边界是模糊的、有弹性的。基于这种宽松标准，

我们得到了莱布尼茨法则的一个变形: 两个对象

A 与 B 是同一的，当且仅当，A 所具备的 “关

键”属性与 B 所具备的 “关键”属性 “大体上”
重合。这个变形的另一个表述方式是，一个对象

A 是实体 X 的一个相 ( 呈现 /切片) ，当且仅当，

A“大体上”具备实体 X 的关键属性。在此基础

之上，才能建立连续性原则。
例三显示了连续性原则的典型应用。为什么

我们可以说入营的梅梅与出营的梅梅是同一的?

这是因为，我们把这二者视为同一个实体 X 的两

个呈 现。展 开 来 说，我 们 构 造 一 个 序 列 〈M0，

M1，M2，…，Mn〉，其中每一个 Mi 对应 ti 时刻的

梅梅，特别地，M0 即入营的梅梅，Mn 即出营的

梅梅。要点在于，其中的每一个 Mi 都是同一个实

体 X 的一个呈现。对于每一对相邻的 Mi 和 Mi+1，

二者的关键属性大体上重合，因而二者是同一的。
基于同一性关系的传递性，这个序列中的任意两

项都是同一的，于是入营的梅梅与出营的梅梅

同一。
在一对相邻的 Mi 和 Mi+1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

么关系呢? 为了表述方便，我们在上文议论中直

接称为“同一”，而我们清楚地知道，这个关系

不是同一关系。严格地表述或定义这种关系是困

难的，我们暂且以符号 “Ｒ”表示这种关系。显

然，这个关系 Ｒ 是连续性原则的关键，同一性关

系被还原为关系 Ｒ，而关系 Ｒ 是凭借莱布尼茨法

则的变形建立的。
在鉴别关系 Ｒ 在两个对象之间是否成立时，

我们需要诉诸哪些 “关键”属性呢? 这是一个重

要的问题，但是没有通用答案。在不同语境中，

出于不同的讨论目的，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属性集

充当关键属性，而不同的选择意味着隐含地赋予

“同一性”不同的涵义。一般而言，如果 Mi 可以

经历一个足够“微小的”变化而变成 Mi+1，则关

系 Ｒ 在二者之间成立，这个变化是在关键属性范

围之内的。“微小的”这一限定与塞尔簇摹状词

理论中的“大体上”立意相同，显示了鉴别依据

的“宽松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Ｒ 关系是两个 “对象”之间

的关系，以 Ｒ 关 系 为 基 础 表 述 连 续 性 原 则 时，

“实体”的概念是冗余的，不必直接出现在表述

中。我们也可以选择另一种表述方式，即不再讨

论两个相邻项 Mi 和 Mi+1之间的关系 Ｒ，而讨论每

一个项 Mi 与实体 X 之间的关系 S，从而把同一性

关系还原为 S 关系。从本体论的角度说，两种表

·821·



述方式各有优劣。后者预设 “实体”的概念，就

奥康剃刀原则而言，似乎前者更优，不过这种优

势可能仅仅是表面上的，因为前者对 Ｒ 关系做出

了更多的预设。此外，前者预设了关键属性附着

于对象，而后者预设了关键属性附着于实体，考

虑到“关键属性”这个概念衍生于 “本质”的概

念，而“本质”最好被预设为附着于实体而非对

象，后者似乎更优。通过增加一条技术性的预设，

可以把前者转化为后者，这条预设即系列中的全

部 Mi 构 成 一 个 集 ( aggregation ) ①， 此 集 即 实

体 X。

① 此处集 ( aggregation) 是否可以还原为“集合” ( set) 或者“类” ( class) ，尚不清楚。我们暂且假定，“集”是一

个方便的说法，而非严格的概念。

连续性原则以莱布尼茨法则为基础，因此，

我们可以把连续性原则视为莱布尼茨法则的拓展。
连续性原则与我们对同一性的日常理解契合，然

而，连续性原则失效的情况也是不难构造的。上

文例三至例五显示莱布尼茨法则的缺陷，下文例

子则指向连续性原则。

三、特修斯之舟及其变种

例六 ( “特修斯之舟” ) : 一艘木船 A———特

修斯之舟———由十万块木板组成，其中每一块木

板编号为 Wi ( i = 1，2，……，100000) 。假定船

的“本 质”因 素 是 其 构 成 质 料 ( 此 处 为 “木

板” ) ，如果两艘船的构成质料 “大体上”相同

( 例如木板的重合率不低于 99%) ，则两艘船是同

一艘。另 有 十 万 块 木 板，W’
i ( i = 1，2，……，

100000) 。在连续十万天中，每天依次替换船上

的一块木板，具体地说，在第 i 天以 W’
i 替换 Wi，

则在第十万天，原初的船 A 变成了船 B，构成后

者的每一块木板都与构成前者的每一块木板不同。
由于船的本质因素是其构成质料，A 与 B 是两艘

船，而不是同一艘船。然而，这艘船所经历的每

一天构成一个序列 〈M0，M1，M2，…，M100000〉，

其中每一个 Mi 对应第 i 天的船，特别地，M0 即 A
而 M100000即 B。对于每一对相邻的 Mi 和 Mi+1，由

于二者 的 构 成 质 料 大 体 上 相 同 ( 重 合 率 高 达

99. 999%) ，Mi 和 Mi+1是同一艘船。根据连续性原

理，A 和 B 是同一艘船。

我们得到两个相反的结论: A 和 B 既是同一

艘船，又不是同一艘船。如果我们认为它们是两

艘船，那么，从哪一天开始，这艘船不再是原初

的特修斯之舟? 换言之，哪一个特殊的 i 使得 Mi

与 A 依然同一，而 Mi+1与 A 不再同一?

如果我们想论证 A 和 B 同一 ( 或不同) ，可

以找到很多办法。然而，这个问题的要点不是船

是否同一，而是一种鉴别同一与否的一般性原则

———连续性原则———是否成立。
例五与例六的比较可以显示例六的关键。在

例五中，存在着一个 “突然断裂”，即两个梅梅

( 入营的梅梅和出营的梅梅) 各自属于一个序列，

两个序列各自内部是连续的，而两个序列之间是

断裂的。而在例六中，没有这种突然断裂，变化

是以“渐变”的方式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例五和

例六都以“变化”为枢纽，而前者是突变，后者

是渐变。特修斯之舟论证的关键就在于，突变与

渐变之间的分界被模糊化了。连续性原则以鉴别

依据的“宽松” ( 即容忍 “微小的”渐变) 为基

础，而特修斯之舟之所以挑战连续性原则，要点

在于通过累积众多微小的渐变而达成突变的效果。
为了显示特修斯之舟的论证特色，我们可以

用例六 的 框 架 重 建 例 五 ( 以 及 例 四) ，即 梅 梅

( 以及戴维森) 不是突然地，而是一点点地变成

其复制品。经过这种重建，例四和例五转化为

例七。
例七 ( “沼泽人问题渐变版” ) : 戴维森在沼

泽中，站在一株枯树旁。戴维森和枯树均由 n 个

粒子构成，经历 n 个时刻，戴维森被粉碎，而枯

树变成戴维森的复制品，具体过程如下: 构成戴

维森的诸粒子分别编号为 Wi ( i = 1，2，……，

n) ，构成枯树的诸粒子分别编号为 W’
i ( i = 1，2，

……，n) ，在连续的 n 个时刻，依次以构成枯树

的粒子替换构成戴维森的粒子，具体地说，在第 i
个时刻以 W’

i 替换 Wi，则经历 n 个时刻，原初的

枯树变成了戴维森的复制品。这个复制品的各种

属性和行为表现均与原初的戴维森相同，我们是

否会说，这个复制品就是戴维森?

例七的恼人之处在于，例三与例四原本有明

确的分界，例三中对象经历渐变而本质 “不变”，

例四中对象经历突变而本质 “变”，例七使这种

原本明确的分界模糊化了。直观地说，例七是例

三与例四的混合，其特征是对象经历渐变而本质

变。我们原本凭借连续性原则区分例三与例四，

例七的出现使得连续性原则不可用。
例三至例七均以 “时间”为背景讨论变化。

如果把例六中的 “时间”替换为 “可能世界”，

则特修斯之舟问题转化为著名的齐硕姆悖论。〔6〕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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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姆悖论与特修斯之舟问题之间的关联一望即知，

我们很容易设计一个形式化表述，使得齐硕姆悖

论和特修斯之舟问题都是这个形式化表述的示例。
显然，讨论背景从 “时间”替换为 “可能世界”
并不改变问题的逻辑结构，我们完全可以忽略讨

论背景而专注于逻辑结构。
以上诸例子仅涉及一个对象 ( 或实体) ) 的

同一性，因而比较简单，更复杂的例子涉及多个

对 象 ( 或 实 体 ) 之 间 的 同 一 性。施 瓦 茨

( Wolfgang Schwarz) 认为，后一类例子更值得讨

论，这是因为，对于前一类例子的讨论会遮蔽问

题的关键，而针对后一类例子的讨论可以方便地

移植到前一类例子。〔7〕帕菲特 ( Derek Parfit) 的

“远程传送机问题升级版”是后一类例子的代表，

为了清楚地显示这个问题的枢纽，我们从这个问

题的基础版入手。
例八 ( “远程传送机问题基础版” ) : 帕菲特

进入一台机器，机器对他进行扫描，而后把数据

发送至火星。在火星上，另一台机器根据数据重

建帕菲特的身体，这个复制品的物理属性和心理

属性与原初的帕菲特完全相同，而原初的帕菲特

被粉碎为原子。这个复制品是帕菲特本人吗?

1984 年，帕菲特在 Ｒeasons and Persons 一书

中提出这个问题〔8〕，并给出两个候选答案: 答案

一，帕菲特本人在传送之后还活着，复制品就是

帕菲特本人， “扫描—复制”的过程不过是一种

从地球到火星的旅行方法; 答案二，帕菲特本人

在传送过程中死亡，复制品是另一个人，虽然与

帕菲特本人非常相似，但不是同一个人。
帕菲特本人没有给出确切答案，在他看来，

这个思想实验中的个人同一性 ( personalidentity)

因缺乏关键事实而无法判断。20 多年后，布尔热

和查默斯 ( David Bourget＆David J． Chalmers) 面

向职业哲学家进行了一场在线问卷调查，邀请同

行回答 30 个著名的哲学问题，其中的第 26 个问

题即例八。在全部被试中，36． 2%选择答案一，

33． 1%选择答案二，32． 7%选择 “其他”。从数

据看，20 多 年 后 这 依 然 是 一 个 悬 而 未 决 的

问题。〔9〕

参照例五，我们对例八的答案是，帕菲特本

人在传送中死亡。例五与例八的主要差别在于，

例八中的 3D 扫描机和 3D 打印机分置两处，一个

在地球上，另一个在火星上，而例五中的两台机

器放在一起。这个差别当然是无关紧要的，既然

在例五中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 ( “不同一” ) ，这

个结论也适用于例八。此外，根据戴维森对沼泽

人问题 ( 即例四) 的分析，戴维森会说，例八中

的复制品不仅不是帕菲特，而且根本就不是人

———它只是看起来像人。
有趣的是，布尔热和查默斯的调查结论显示，

三分之二的哲学家不同意如上答案，这说明，一

定有某些因素导致了例五与例八的差别，虽然这

两个例子中的核心因素是重合的。如果我们不准

备怀疑被试群体的职业素养和严肃态度，我们最

好承认，某些“非本质的”因素对我们的回答产

生了重要影响。下文我们将讨论这些因素何以

重要。
例九 ( “远程传送机问题升级版” ) : 帕菲特

进入一台机器，机器对他进行扫描和复制，复制

过程如下: 他的身体被精确地分割为左右两片;

以左侧身体为基础，用新材料重建右侧，从而生

成一份复制品 A; 与此同时，以右侧身体为基础，

用新材料重建左侧，从而生成另一份复制品 B; A
和 B 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均与原初的帕菲特完

全相同。A 和 B 都是帕菲特吗? 或者，其中某一

个是帕菲特? 再或者，二者都不是帕菲特?①

当然，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某个复制品是不

是原初的帕菲特，而是建立某种一般性的原则或

方法，以解释帕菲特与复制品之间的关系。刘易

斯 ( DavidLewis) 提供了一个答案。〔10〕刘易斯引入

了一个抽象实体——— “连续体人” ( continuantper-
son) ，而我们日常语言中所说的 “人”被刘易斯

称为“人相” ( personstage) ，例如，例九中原初

的帕菲特以及复制品 A 和 B 都是人相。连续体人

与人相的关系是，每一个连续体人是某些人相构

成的集 ( aggregation) ，每一个人相是某个连续体

人的一个相 ( 切片 /呈现 /示例) 。为了避免循环

定义，刘易斯构造了一个关系 Ｒ，如果在两个人

相之间有心理连续性和因果关联，则关系 Ｒ 在二

者之间成立。凭借关系 Ｒ，可以构造人相的集，

而这个集就是连续体人。
显然，刘易斯设计的如上框架与我们前文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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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的连续性原则大体重合，我们可以把刘易斯的

框架视为连续性原则的特例——— “连续体人”是

“实体”的特例， “人相”是 “项”的特例。值

得注意的是，当刘易斯把他的框架应用于例九时，

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。刘易斯主张，例九中存

在着两个连续体人 C1 和 C2，即使在分裂 ( 扫描－

复制) 以前，连续体人也是两个。原初的帕菲特

和复制品 A 是连续体人 C1 的人相，原初的帕菲

特和复制品 B 是连续体人 C2 的人相，在分裂以

前，C1 和 C2 共享相同的人相。所谓分裂，仅仅

是人相的增殖，而连续体人原本就是两个。简言

之，一开始就有两个帕菲特!

刘易斯的结论面临两个批评。其一，违背奥

康剃刀原则; 其二，与日常语言关于 “人” “分

裂” “同一”等等的使用习惯相冲突。这两个批

评都没有击中要点。关于批评一，我们首先要承

认，自然语言关于同一性的表述是有缺陷的，除

非我们以某种方式 “打补丁”，我们无法建立一

种一般性的系统化的同一性理论。这就意味着，

“实体”之引入并非“不必要”; 关于批评二，日

常语言的使用习惯仅仅支持日常交流，以 “较真

儿”的方式讨论同一性最终不得不脱离日常语言

的使用习惯。
然而，刘易斯的框架确实有一个重要 缺 陷

———它不解决问题! 日常语言中的 “人”在刘易

斯的框架中替换为 “人相”。例九的问题是，复

制品 A ( 或 B) 是不是原初的帕菲特? “人”替

换为“人相”之后，问题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

一个说法: 人相 A ( 或 B) 与人相帕菲特是否具

有关系 Ｒ? 即使刘易斯为关系 Ｒ 构造出严格的定

义，当我们试图在 A 和 B 之间取舍时，刘易斯的

框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。刘易斯的框架应用于例

八时，缺陷更加明显。在例八中，我们要在两种

观点之间做出取舍: 其一，帕菲特本人在传送之

后还活着，复制品就是帕菲特本人; 其二，帕菲

特本人在传送过程中死亡，复制品是另一个人。
转换为刘易斯的框架之后，我们的问题变成在以

下两种观点之间做出取舍: 其一，只有一个连续

体人，帕菲特和复制品都是这个连续体人的人相，

帕菲特是传送前的相，而复制品是传送后的相;

其二，有两个连续体人 C1 和 C2，帕菲特是 C1 的

相而复制品是 C2 的相，C1 在传送之后没有相而

C2 在传送之前没有相。至于如何取舍，刘易斯的

框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，原初的困惑在转换框架

之后依然如故。
刘易斯的框架提供了一种重述同一性问题的

方法，例一至例九都可以简单地得到重述。当哲

学家致力于日常语言提出的问题时，所能提供的

无非一种重述问题的框架。在理想情况下，某些

问题经重述而消失; 一般而言，重述不解决问题。

四、当马达空转时

例三至例九给我们一个错觉: 关于同一性的

讨论是远离生活、不切实际的哲学问题，无用无

趣且难以解决，不妨置之不理。这当然是错觉，

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其实是同一性问题的变种。
简单列举几个:

( 1) A 国政府与 B 国政府就 C 地归属签订条

约，其后两国政府几经更迭，条约对于两国当前

政府是否有约束力? 如果条约规定了 A 国政府的

某些权利，A 国当前政府是否拥有这些权利?

( 2) 某教派 D 分裂为两个教派 E 和 F，二者

各自拥有 D 的一半教徒和一半神职人员。其后 E
和 F 各自发展壮大，均达到 D 繁盛时的规模。E
和 F 都主张自身是惟一正统。

( 3) 某孕妇要求中止妊娠。某些人主张，胎

儿是人，中止妊娠是杀人; 另一些人主张，胎儿

不是人，中止妊娠不是杀人; 还有一些人主张，

胎儿是不是人取决于怀孕天数，超过某一确定天

数则视为人。
( 4) 某古庙 G 在 T1 时刻由 H 地迁往 I 地，

迁移前对构成 G 的全部建筑材料 ( 砖石木料等)

进行编号并绘制精密图纸，建筑材料运输至 I 地

后，严格地按照编号和图纸复原古庙。复原后的

古庙在 I 地良好保存。在其后的 T2 时刻，H 地居

民在古庙原址上按照原始图纸精确地重建古庙，

使用的每一块建筑材料与原初材料相同。在其后

的 T3 时刻，H 地与 I 地发生争议，在两地各有一

座古庙，每一处的居民都主张，惟有本地的古庙

才是正品。
以上四个问题是实际问题，实际问题的特点

是，在具体的情境下有具体的答案，而一般性的

答案通常不存在。例如，在问题 ( 1) 中，两国

政府的实力和谈判策略对问题的答案有重要影响，

因此，具体的解决方案通常可以经博弈达成，而

一般性的解决方案不存在。换言之，某些 “实

际”因素对答案产生了重要影响，然而，从哲学

的角度看，这些因素是“非本质”的。
相比之下，在例三至例九中，我们得不到具

体的答案。例如，在例四 ( 沼泽人问题) 中，我

们说沼泽人不是戴维森; 而在例八 ( “远程传送

机问题基础版” ) 中，某些人说复制品是帕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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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。例四与例八的逻辑结构相同，但是我们会得

出不同的结论，这是因为，某些 “非本质”的因

素———例如我们叙述故事的方式———事实上对我

们的判断产生了干扰，但是我们对问题的追问方

式却要求我们主动摒除这些干扰。总之，当同一

性问题呈现为具体问题时，我们受到实际因素的

支持或束缚，因此有望达成某种解决; 而当同一

性问题呈现为哲学问题时，我们脱离这些支持或

束缚，我们作为判断者陷入无处着力的真空，因

此无法得出结论。如康德所言，鸽子飞翔时感受

到空气的阻力，它或许以为，它在真空里会飞得

更好。
维特根斯坦说， “只有在语言放假的时候，

哲学问题才会产生。”〔11〕“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

式: ‘我不知道路怎么走。’”〔12〕“使我们感到迷

惘的混乱产生于语言像马达空转的时候，而不是

它正常工作的时候。”〔13〕维特根斯坦描述的三种情

况说明了哲学问题的一般性质。什么时候语言会

放假? ———当我有说话的能力，但是并不清楚自

己想 要 说 什 么。什 么 时 候 我 不 知 道 路 怎 么

走? ———当我有走的能力，但是并不清楚自己想

要去哪里。什么时候马达会空转? ———当马达有

输出动力的能力，但是没有输出的目标。这里有

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———虽然从哲学的角度看未

必重要的东西———缺失了，正是这种缺失使得哲

学问题没有答案。
克里普克说， “可能世界是被规定的，而不

是被强力望远镜发现的。”〔14〕当我们面对某一个同

一性问题时，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规

定。莱布尼茨法则和连续性原则的功能是，当我

们需要做出判断时，它们提供判断的依据、参照、
指导等等，它们确实限制了我们的判断，但是不

能完全地决定我们的判断。我们的判断部分地出

于我们的自由，因此我们才能说这是 “我们的规

定”。然而，当我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时，总要有

所凭借，以避免马达陷入空转。实际问题在具体

的情境下有具体的答案，而哲学问题不可解，根

源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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